
— 1 —

洛阳师范学院工会委员会
洛师工〔2019〕24 号

★

关于继续开展教师从教 30 年表彰活动的
通 知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弘扬师德师风，构建尊师重教的校园氛围，激励我

校广大教职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增强立德树人的使命感、责任

感和荣誉感，宣传在学校事业发展各个时期做出积极贡献的教职

工，团结动员全校教职员工为把我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地方高

水平师范大学贡献力量，经学校同意，决定在第 35 个教师节来

临之际，继续开展教师从教 30 年表彰活动。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从教 30 年表彰对象

（一）在职教职工：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，在教育单位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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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及服务工作满 30 年的在编在岗教职工及学

校人事代理人员。

（二）离退休教职工：截至离退休之日，从事教育工作 30

年及以上教职工。

2018 年已受表彰的教职工，不再重复表彰。

二、从教 30 年计算办法

（一）从教 30 年是指从事教育工作的年限。

（二）“30”指 30 个年头，可跨年头计算。

（三）从事教育工作的年限可以累积计算，工作期间如改从

其他非教育工作，不计入从教时间。计算方法为：

1.自参加教育工作的具体时间，到发证当年的 8 月 31 日，

累计从事教育工作年限达到 30 年；

2.参加教育工作后，在职到各类学校进修深造，毕业后仍从

事教育工作的，其从事教育工作年限可连续计算；

3.参加教育工作后，脱产、辞职到各类全日制学校学习深造，

毕业后仍从事教育工作的，其从事教育工作年限可分段累积计算

（即深造前年限+深造后年限）；

4.参加教育工作后，曾公派离开学校工作，后仍从事教育工

作的，其从事教育工作年限可连续计算；

5.其它特殊情况，根据有关规定确定。

三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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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符合上述表彰对象的教职工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并

认真填写《洛阳师范学院从教 30 年荣誉称号申请表》（校工会

网页下载中心下载）。

（二）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专人负责，通知到每个符合条件

的人员。各分工会要对申请人员材料严格把关，经基层党组织认

真审核并签署意见后，加盖基层党组织公章，按时报送至校工会

办公室，电子版发至工会 lynugh@163.com 邮箱,逾期不候。

（三）校工会将对各单位申请人员情况进行汇总，会同人事

处核实无误后，确定人员名单并公示。

（四）报送时间：2019 年 7 月 10 日 17:30 前。

四、表彰奖励

（一）学校将对从教 30 年教职工进行表彰，并颁发荣誉证

书和纪念章。

（二）学校工会和各分工会于教师节前召开从教 30 年教师

座谈会，畅谈从教感想，总结从教经验，共忆发展历程，共献发

展良策。

附件：1、洛阳师范学院从教 30 年荣誉称号申请表

2、洛阳师范学院从教 30 年荣誉称号汇总表

洛阳师范学院工会委员会

洛阳师范学院人 事 处

2019 年 7 月 2 日



— 4 —

附件 1

洛阳师范学院从教 30 年荣誉称号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

部门 职务 职称

参加工作年月 参加教育工作年月 文化程度

联系地址 手机：

学

习

工

作

简

历

起止日期 在何地何单位学习工作 变动原因

基

层

党

组

织

意

见
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审核

意见

校工会盖章 人事处盖章

年 月 日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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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洛阳师范学院从教 30 年荣誉称号汇总表

序

号
姓名 性别 职称 职务

政治

面貌
手机 所在单位

进入本

校年月

开始参加教育

工作单位、年份

中断教育工

作去向、时间

离职学习

去向、时间

其它情

况说明

基层党组织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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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师范学院工会办公室 2019 年 7月 2 日印发


